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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摘要資料摘要資料摘要資料摘要

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會議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會議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會議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會議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二零零二年十二月十六十六十六十六日日日日

《東亞銀行有限公司《東亞銀行有限公司《東亞銀行有限公司《東亞銀行有限公司（附屬公司合併）條例草案》（附屬公司合併）條例草案》（附屬公司合併）條例草案》（附屬公司合併）條例草案》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本文件的目的是通知議員有關《東亞銀行有限公司（附屬公司合併）條例

草案》的資料及尋求議員的意見。

總論總論總論總論

2. 建議《條例草案》以私人條例草案的形式提交。《條例草案》是由吳亮星議
員推薦。由於《條例草案》涉及金融機構合併，因此，就《基本法》第七十四

條，特要求政府就此草案是否涉及政府政策提供意見。若此草案涉及政府政策，

則亦必須取得行政長官的同意，方可提交立法會審議。

金融機構合併金融機構合併金融機構合併金融機構合併

3. 《條例草案》就東亞授信有限公司（下稱“東亞授信東亞授信東亞授信東亞授信”）和東亞財務有限公

司（下稱“東亞財務東亞財務東亞財務東亞財務”）與東亞銀行有限公司（下稱“東亞銀行東亞銀行東亞銀行東亞銀行”）合併訂定條

文。東亞授信和東亞財務是東亞銀行的全資附屬公司。合併旨在容許東亞授信、

東亞財務的業務與東亞銀行的業務合併，並許可更妥善經營東亞授信、東亞財務

與東亞銀行的業務。

4. 在很多司法管轄區，例如美國、日本和瑞士，金融機構可藉“概括繼承”予
以合併。但香港公司法並沒有概括繼承的概念。因此，在香港合併的金融機構只

能藉約務更替或轉讓移轉全部財�和法律責任，或藉向立法會提交條例草案，以

移轉受香港法律管限的全部財�和法律責任，使有關合併生效。由於東亞授信和

／或東亞財務與各自客戶之間尚有大量未履行的協議，藉約務更替或轉讓移轉上

述財�和法律責任予東亞銀行，是不切實際的。

5. 政府的政策是支持整固香港的銀行及金融界，以改善其競爭力，長遠而言，
並為體系的穩定性作出貢�。根據這項政策，但凡有關乎金融機構合併的合理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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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提出，過往政府均會支持。不過，這必須符合一個大原則，那便是促進銀行系

統的穩定性，以及為經合併後的機構的存戶及一般存戶提供適度的保障。

6. 就本個案而言，建議的合併將有助促進銀行界的穩定性。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7. 《條例草案》旨在將東亞授信和東亞財務的業務全部移轉予東亞銀行。東亞
授信、東亞財務和東亞銀行均在香港註冊成立，並為《銀行業條例》項下的認可

機構：東亞授信是註冊的接受存款公司，東亞財務持有有限制銀行牌照，而東亞

銀行則持有銀行牌照。於合併時，東亞授信作為接受存款公司的註冊和東亞財務

的有限制銀行牌照將被撤銷。

8. 《條例草案》就東亞授信和東亞財務的業務於指定日期全部轉歸東亞銀行訂
定條文。《條例草案》的主要條文在下文各段中概述。

9. 第第第第 3 條條條條規定東亞銀行的董事會可指定一個合併的生效日期，並且東亞授信、

東亞財務和東亞銀行須於憲報刊登公告，表明此指定日期。

10. 第第第第 4 條條條條規定於指定日期東亞授信的名稱會更改為“BEAC Limited”，東亞財務

的名稱會更改為“BEAF Limited”，它們各自的法定股本及已發行股本亦會被削

減。第 4 條亦規定東亞授信作為接受存款公司的註冊和東亞財務的有限制銀行牌

照將於香港金融管理局指定並於憲報刊登的日期被撤銷。

11. 第第第第 5 條條條條是《條例草案》中主要的移轉及轉歸條文。該條規定於指定日期，東

亞授信和東亞財務的業務應移轉及轉歸予東亞銀行，猶如東亞銀行與東亞授信或

東亞財務（視情況而定）在各方面而言在法律上均如同一人。

12. 第第第第 6 條條條條處置於合併前由東亞授信或東亞財務以受託人身分持有的財�。該條

規定在該情況下，在有關文件中提述東亞授信或東亞財務之處，以提述東亞銀行

取代。

13. 第第第第 7 條條條條(a)至至至至(k)款款款款規定，東亞授信或東亞財務訂立、參與訂定、接�、發出或

被指明為收件人的所有合約和協議，於合併生效後，應視�事一方為東亞銀行，

而非東亞授信或東亞財務而解釋，而凡提述東亞授信或東亞財務之處，均以提述

東亞銀行取代。第第第第 7條條條條(a)至至至至(k)款款款款亦規定，於指定日期，帳戶、可流轉票據、授權

書、抵押權益、法庭命令、仲裁裁決和判決移轉東亞銀行。第第第第 7 條條條條(g)(v)及及及及(vi)款款款款

意圖反映以往就其他銀行合併（由何俊仁議員提出）可能引致客戶資�抵押或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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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的範圍擴大所引起的關注。該等條款意圖確保東亞銀行�有的押記和抵押權益

不會擴大至包括以前由東亞授信或東亞財務持有的同時是東亞授信／東亞財務／

東亞銀行客戶的資�。

14. 第第第第 7 條條條條(l)款款款款處理《個人資料（私穩）條例》規定的資料保密事項。該條款規

定，如私穩專員於合併前可就東亞授信或東亞財務行使任何權力，則於合併後，

他可就東亞銀行行使該權力。該條款亦規定，東亞授信和東亞財務根據《條例草

案》向東亞銀行移轉個人資料，既不屬違反任何保密責任，亦不屬違反《個人資

料（私穩）條例》。

15. 第第第第 8 條條條條就東亞授信和東亞財務將業務移轉至東亞銀行後的會計處理訂定條

文。該條規定，就東亞授信、東亞財務和東亞銀行各自的會計期而編制東亞授

信、東亞財務和東亞銀行的資�負債表及損益表時，如指定日期是在該會計期

內，則就各方面而言，該等報表須在猶如有關業務視為已於東亞銀行的該會計期

的第一天轉歸東亞銀行的情況下編制。

16. 第第第第 9 條條條條規定，東亞授信或東亞財務的董事、秘書或核數師，不得僅憑藉合併

而自動成為東亞銀行的董事、秘書或核數師。

17. 第第第第 10 條條條條阻止東亞授信和東亞財務與東亞銀行的合併構成違約事件或東亞銀行

或其附屬公司或東亞授信或東亞財務是立約一方的合約或協議所規定的終止事

件。

18. 第第第第 11 條至第條至第條至第條至第 13 條條條條載有條文，處理就由《條例草案》移轉的任何事宜作為對

東亞授信或東亞財務有利或不利的證據和可接納證據，則就同一事宜而言，於合

併後可接納為對東亞銀行有利或不利的證據，包括因就轉歸一事而根據《證據條

例》由東亞銀行保管或控制的銀行記錄。

19. 第第第第 14 條條條條處理合併對東亞授信或東亞財務持有的土地權益的影響。該條規定，

依據合併將東亞授信或東亞財務的土地權益轉歸東亞銀行，就《業務與租客（綜

合）條例》而言，並不構成該權益的取得、轉讓、移轉或放棄管有。第第第第 14 條條條條亦

規定，依據合併將東亞授信或東亞財務的土地權益轉歸東亞銀行，並不影響或終

絕《土地註冊條例》所規定的優先權。為免生疑問，《條例草案》列明東亞授

信、東亞財務或東亞銀行並不因第第第第 14條條條條而免受《印花稅條例》的條文所規限。

20. 第第第第 15 條條條條述明，東亞銀行或其附屬公司或東亞授信或東亞財務並不因本《條例

草案》而免受任何規管其業務經營的《銀行業條例》和其他條例的條文所規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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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第第第第 16 條條條條規定，《條例草案》並不阻止東亞銀行修改其組織章程大綱及組織章

程細則或一般處理其財�或經營其業務。第第第第 16 條條條條亦規定，《條例草案》並不阻

止東亞授信或東亞財務於指定日期前修改其組織章程大綱及組織章程細則或一般

處理其財�。

22. 第第第第 17 條條條條規定，制訂後的《條例草案》的條文不影響中央或特區政府根據《基

本法》和其他法律的規定所享有的權利。

吳亮星議員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十六日














































